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

上   訴   人  台北商旅慶城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劉育誠（兼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柏廷律師

上   訴   人  林金玉(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劉以文(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劉絜文(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法 定代理 人  趙一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無效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1年3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上字第51

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上訴人台北商旅慶城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慶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劉育誠；兼原審法定

代理人劉季強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林金

玉、劉育誠、劉以文、劉絜文（下稱林金玉等4人）；被上

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趙一任，茲據劉育誠、林金玉等4

人、趙一任各自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此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慶城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會員，劉季強為慶城公

司所派會員代表。劉季強及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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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人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及常務理事，劉季強為理事

長。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6日召開第15屆第2次臨時理事會

議(下稱系爭會議)，作成如附表一所示決議（下稱系爭決

議）。惟出席系爭會議之章少琴、王冠富、邱英琪、盧清

芳、莊豐如、游世全、黃彥康(下稱章少琴等7人)及簡良

憲、陳宗興(下稱簡良憲等2人，與章少琴等7人合稱簡良憲

等9人)前已連續請假未出席理事會議4次，依商業團體法施

行細則第29條規定，及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下稱

章程）第41條約定視同辭職（解任），已不具理事身分。系

爭會議出席理事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

另系爭會議未依章程第52條約定檢附議程及開會通知，召集

程序違法，所為決議應予撤銷等情，先位求為確認系爭決議

不成立，備位求為撤銷系爭決議之判決。

三、被上訴人則以：伊理事25人並無視同辭職之情形，伊向主管

機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下稱北市社會局)申請指定其他理事

召集理事會議，北市社會局於107年9月指定呂自修為系爭會

議召集人，開會通知均合法送達全體理事，經應出席人數過

半數之出席，系爭決議經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通過成

立，亦無得撤銷事由等語置辯。　

四、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之判決，改判駁回

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其理由如下：　　

(一)慶城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會員，劉季強為慶城公司所派會員代

表。劉季強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該屆理事會常

務理事或理事於歷次會議出缺席(請假)情形如附表二所示。

系爭會議為常務理事呂自修依北市社會局指定於107年9月26

日召開，作成系爭決議，為兩造所不爭。

(二)依證人簡良憲證述，伊有收到107年7月20日開會通知單，當

天劉季強未到，伊有在簽到表簽名，印象中已經過了開會日

期才收到延期通知，先前也沒有電話聯繫延期事宜等語，參

諸該開會通知單(事由：召開本會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

簽到表(會議名稱：「第十五屆委員會總召會議」)、現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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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及會議紀錄；暨劉季強寄發之延期通知函所載發文日期(1

07年7月17日)距原定開會日期僅3日，未合於(112年12月1日

廢止前)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7日之不

變期間；且未有大宗郵件寄件證明足認會議前各理事已收受

延期通知；臺北市政府108年1月17日府訴一字第0000000000

號訴願決定書，未論斷劉季強有無通知全體理事延期召開；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就當日會議紀錄僅以非經理事長核准

用印而不予核備，堪認劉季強已合法召開107年7月20日之理

事會，並有含簡良憲等2人在內之過半數理事出席，且出席

理事於當日進行會議並作成決議。　　

(三)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商業同業公會理事、監

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除公假外，連續請假2次，以缺席1次論，連續缺席滿2個會

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可知商

業同業公會之理事連續4次開會均請假，始得視同辭職。系

爭會議應出席理事，為章程所訂理事人數半數以上即至少13

人。上訴人雖以簡良憲等9人在107年3月19日、同年6月20

日、同年8月17日、同年8月23日理事會均請假，視同辭職，

不具理事身分為由，求為不計入系爭會議應出席理事人數，

惟簡良憲等2人已出席同年7月20日之理事會，即「中斷」連

續請假，並無視同辭職情形，於系爭會議應計入出席理事人

數；系爭會議出席理事剔除連續4次開會均請假應視同辭職

之章少琴等7人，仍有13人，無違反商業團體法第32條規定

及章程第50條約定，自無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又系爭會議未

有召集程序違法，所作成之決議得撤銷之情形。從而，上訴

人以系爭會議出席理事未逾應出席人數之半數為由，先位類

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所為系爭

決議不成立，及備位請求撤銷前開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五、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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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觀

諸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即明。劉季強

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原訂107年7月20日召開第

15屆第2次理事會議，嗣於同年月17日發文取消，延至同年8

月17日，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佐以卷附簽到表所列會議名

稱：第15屆委員會總召會議簽到，會議紀錄內容為各委員會

報告事項(見原審卷一第87、321至329頁)，及被上訴人多名

理事指稱劉季強於「107年7月中旬、7月18日，片面取消同

年月20日之理事會」，連署罷免其理事長、常務理事職務，

有卷附北市社會局107年8月8日北市社團字第0000000000號

函及罷免聲請書可憑(見一審卷第201、255至256、259頁)，

並參酌簡良憲證稱劉季強未出席107年7月20日之會議等節，

可否逕認劉季強業於107年7月20日合法召開，及簡良憲等2

人係參與被上訴人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簡良憲等2人在10

7年3月19日、同年6月20日均請假，倘渠等知悉同年7月20日

原訂召開之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取消，於同年8月17日、同

年8月23日之理事會議未出席，是否連續缺席滿2個會次(連

續請假4次)而視同辭職，不得再出席系爭會議？自滋疑問。

凡此關涉系爭會議出席理事人數及系爭決議是否成立之判

斷，有待深究釐清。原審未詳加調查審認，遽以前揭理由為

上訴人此部分不利之判決，自有可議。又原告提起預備合併

之訴，係以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停止條件，請求法院就備位之

訴為裁判，故法院應就先位之訴先為審判，必待先位之訴無

理由時，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第一審認上訴人先位之訴

有理由，而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未對備位之訴為判決，

倘原法院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即應依被上訴人之上訴，於主

文將原判決廢棄，改判駁回其在第一審先位之訴，再就備位

之訴部分為准、駁之諭知，原判決籠統泛謂「原判決廢

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並有未洽。上訴

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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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李  寶  堂

                                法官  吳  青  蓉

                                法官  許  紋  華

                                法官  賴  惠  慈

                                法官  林  慧  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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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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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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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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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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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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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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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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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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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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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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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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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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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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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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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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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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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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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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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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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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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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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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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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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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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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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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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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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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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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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
上   訴   人  台北商旅慶城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劉育誠（兼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柏廷律師
上   訴   人  林金玉(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劉以文(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劉絜文(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法 定代理 人  趙一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無效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上字第5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上訴人台北商旅慶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劉育誠；兼原審法定代理人劉季強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林金玉、劉育誠、劉以文、劉絜文（下稱林金玉等4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趙一任，茲據劉育誠、林金玉等4人、趙一任各自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此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慶城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會員，劉季強為慶城公司所派會員代表。劉季強及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所示之人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及常務理事，劉季強為理事長。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6日召開第15屆第2次臨時理事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作成如附表一所示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出席系爭會議之章少琴、王冠富、邱英琪、盧清芳、莊豐如、游世全、黃彥康(下稱章少琴等7人)及簡良憲、陳宗興(下稱簡良憲等2人，與章少琴等7人合稱簡良憲等9人)前已連續請假未出席理事會議4次，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及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下稱章程）第41條約定視同辭職（解任），已不具理事身分。系爭會議出席理事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另系爭會議未依章程第52條約定檢附議程及開會通知，召集程序違法，所為決議應予撤銷等情，先位求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備位求為撤銷系爭決議之判決。
三、被上訴人則以：伊理事25人並無視同辭職之情形，伊向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下稱北市社會局)申請指定其他理事召集理事會議，北市社會局於107年9月指定呂自修為系爭會議召集人，開會通知均合法送達全體理事，經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出席，系爭決議經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通過成立，亦無得撤銷事由等語置辯。　
四、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其理由如下：　　
(一)慶城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會員，劉季強為慶城公司所派會員代表。劉季強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該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或理事於歷次會議出缺席(請假)情形如附表二所示。系爭會議為常務理事呂自修依北市社會局指定於107年9月26日召開，作成系爭決議，為兩造所不爭。
(二)依證人簡良憲證述，伊有收到107年7月20日開會通知單，當天劉季強未到，伊有在簽到表簽名，印象中已經過了開會日期才收到延期通知，先前也沒有電話聯繫延期事宜等語，參諸該開會通知單(事由：召開本會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簽到表(會議名稱：「第十五屆委員會總召會議」)、現場照片及會議紀錄；暨劉季強寄發之延期通知函所載發文日期(107年7月17日)距原定開會日期僅3日，未合於(112年12月1日廢止前)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7日之不變期間；且未有大宗郵件寄件證明足認會議前各理事已收受延期通知；臺北市政府108年1月17日府訴一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未論斷劉季強有無通知全體理事延期召開；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就當日會議紀錄僅以非經理事長核准用印而不予核備，堪認劉季強已合法召開107年7月20日之理事會，並有含簡良憲等2人在內之過半數理事出席，且出席理事於當日進行會議並作成決議。　　
(三)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商業同業公會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公假外，連續請假2次，以缺席1次論，連續缺席滿2個會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可知商業同業公會之理事連續4次開會均請假，始得視同辭職。系爭會議應出席理事，為章程所訂理事人數半數以上即至少13人。上訴人雖以簡良憲等9人在107年3月19日、同年6月20日、同年8月17日、同年8月23日理事會均請假，視同辭職，不具理事身分為由，求為不計入系爭會議應出席理事人數，惟簡良憲等2人已出席同年7月20日之理事會，即「中斷」連續請假，並無視同辭職情形，於系爭會議應計入出席理事人數；系爭會議出席理事剔除連續4次開會均請假應視同辭職之章少琴等7人，仍有13人，無違反商業團體法第32條規定及章程第50條約定，自無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又系爭會議未有召集程序違法，所作成之決議得撤銷之情形。從而，上訴人以系爭會議出席理事未逾應出席人數之半數為由，先位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及備位請求撤銷前開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觀諸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即明。劉季強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原訂107年7月20日召開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嗣於同年月17日發文取消，延至同年8月17日，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佐以卷附簽到表所列會議名稱：第15屆委員會總召會議簽到，會議紀錄內容為各委員會報告事項(見原審卷一第87、321至329頁)，及被上訴人多名理事指稱劉季強於「107年7月中旬、7月18日，片面取消同年月20日之理事會」，連署罷免其理事長、常務理事職務，有卷附北市社會局107年8月8日北市社團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罷免聲請書可憑(見一審卷第201、255至256、259頁)，並參酌簡良憲證稱劉季強未出席107年7月20日之會議等節，可否逕認劉季強業於107年7月20日合法召開，及簡良憲等2人係參與被上訴人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簡良憲等2人在107年3月19日、同年6月20日均請假，倘渠等知悉同年7月20日原訂召開之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取消，於同年8月17日、同年8月23日之理事會議未出席，是否連續缺席滿2個會次(連續請假4次)而視同辭職，不得再出席系爭會議？自滋疑問。凡此關涉系爭會議出席理事人數及系爭決議是否成立之判斷，有待深究釐清。原審未詳加調查審認，遽以前揭理由為上訴人此部分不利之判決，自有可議。又原告提起預備合併之訴，係以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停止條件，請求法院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故法院應就先位之訴先為審判，必待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第一審認上訴人先位之訴有理由，而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未對備位之訴為判決，倘原法院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即應依被上訴人之上訴，於主文將原判決廢棄，改判駁回其在第一審先位之訴，再就備位之訴部分為准、駁之諭知，原判決籠統泛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並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李  寶  堂
                                法官  吳  青  蓉
                                法官  許  紋  華
                                法官  賴  惠  慈
                                法官  林  慧  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
上   訴   人  台北商旅慶城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劉育誠（兼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柏廷律師
上   訴   人  林金玉(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劉以文(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劉絜文(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法 定代理 人  趙一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無效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1年3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上字第51
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上訴人台北商旅慶城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慶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劉育誠；兼原審法定
    代理人劉季強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林金玉
    、劉育誠、劉以文、劉絜文（下稱林金玉等4人）；被上訴
    人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趙一任，茲據劉育誠、林金玉等4人
    、趙一任各自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此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慶城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會員，劉季強為慶城公
    司所派會員代表。劉季強及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所
    示之人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及常務理事，劉季強為理事長
    。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6日召開第15屆第2次臨時理事會議(
    下稱系爭會議)，作成如附表一所示決議（下稱系爭決議）
    。惟出席系爭會議之章少琴、王冠富、邱英琪、盧清芳、莊
    豐如、游世全、黃彥康(下稱章少琴等7人)及簡良憲、陳宗
    興(下稱簡良憲等2人，與章少琴等7人合稱簡良憲等9人)前
    已連續請假未出席理事會議4次，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
    9條規定，及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下稱章程）第4
    1條約定視同辭職（解任），已不具理事身分。系爭會議出
    席理事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另系爭會
    議未依章程第52條約定檢附議程及開會通知，召集程序違法
    ，所為決議應予撤銷等情，先位求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
    備位求為撤銷系爭決議之判決。
三、被上訴人則以：伊理事25人並無視同辭職之情形，伊向主管
    機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下稱北市社會局)申請指定其他理事
    召集理事會議，北市社會局於107年9月指定呂自修為系爭會
    議召集人，開會通知均合法送達全體理事，經應出席人數過
    半數之出席，系爭決議經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通過成
    立，亦無得撤銷事由等語置辯。　
四、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之判決，改判駁回
    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其理由如下：　　
(一)慶城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會員，劉季強為慶城公司所派會員代
    表。劉季強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該屆理事會常
    務理事或理事於歷次會議出缺席(請假)情形如附表二所示。
    系爭會議為常務理事呂自修依北市社會局指定於107年9月26
    日召開，作成系爭決議，為兩造所不爭。
(二)依證人簡良憲證述，伊有收到107年7月20日開會通知單，當
    天劉季強未到，伊有在簽到表簽名，印象中已經過了開會日
    期才收到延期通知，先前也沒有電話聯繫延期事宜等語，參
    諸該開會通知單(事由：召開本會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
    簽到表(會議名稱：「第十五屆委員會總召會議」)、現場照
    片及會議紀錄；暨劉季強寄發之延期通知函所載發文日期(1
    07年7月17日)距原定開會日期僅3日，未合於(112年12月1日
    廢止前)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7日之不
    變期間；且未有大宗郵件寄件證明足認會議前各理事已收受
    延期通知；臺北市政府108年1月17日府訴一字第0000000000
    號訴願決定書，未論斷劉季強有無通知全體理事延期召開；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就當日會議紀錄僅以非經理事長核准
    用印而不予核備，堪認劉季強已合法召開107年7月20日之理
    事會，並有含簡良憲等2人在內之過半數理事出席，且出席
    理事於當日進行會議並作成決議。　　
(三)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商業同業公會理事、監
    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除公假外，連續請假2次，以缺席1次論，連續缺席滿2個會
    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可知商
    業同業公會之理事連續4次開會均請假，始得視同辭職。系
    爭會議應出席理事，為章程所訂理事人數半數以上即至少13
    人。上訴人雖以簡良憲等9人在107年3月19日、同年6月20日
    、同年8月17日、同年8月23日理事會均請假，視同辭職，不
    具理事身分為由，求為不計入系爭會議應出席理事人數，惟
    簡良憲等2人已出席同年7月20日之理事會，即「中斷」連續
    請假，並無視同辭職情形，於系爭會議應計入出席理事人數
    ；系爭會議出席理事剔除連續4次開會均請假應視同辭職之
    章少琴等7人，仍有13人，無違反商業團體法第32條規定及
    章程第50條約定，自無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又系爭會議未有
    召集程序違法，所作成之決議得撤銷之情形。從而，上訴人
    以系爭會議出席理事未逾應出席人數之半數為由，先位類推
    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所為系爭決
    議不成立，及備位請求撤銷前開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
五、本院之判斷：
    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觀
    諸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即明。劉季強
    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原訂107年7月20日召開第
    15屆第2次理事會議，嗣於同年月17日發文取消，延至同年8
    月17日，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佐以卷附簽到表所列會議名稱
    ：第15屆委員會總召會議簽到，會議紀錄內容為各委員會報
    告事項(見原審卷一第87、321至329頁)，及被上訴人多名理
    事指稱劉季強於「107年7月中旬、7月18日，片面取消同年
    月20日之理事會」，連署罷免其理事長、常務理事職務，有
    卷附北市社會局107年8月8日北市社團字第0000000000號函
    及罷免聲請書可憑(見一審卷第201、255至256、259頁)，並
    參酌簡良憲證稱劉季強未出席107年7月20日之會議等節，可
    否逕認劉季強業於107年7月20日合法召開，及簡良憲等2人
    係參與被上訴人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簡良憲等2人在107
    年3月19日、同年6月20日均請假，倘渠等知悉同年7月20日
    原訂召開之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取消，於同年8月17日、同
    年8月23日之理事會議未出席，是否連續缺席滿2個會次(連
    續請假4次)而視同辭職，不得再出席系爭會議？自滋疑問。
    凡此關涉系爭會議出席理事人數及系爭決議是否成立之判斷
    ，有待深究釐清。原審未詳加調查審認，遽以前揭理由為上
    訴人此部分不利之判決，自有可議。又原告提起預備合併之
    訴，係以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停止條件，請求法院就備位之訴
    為裁判，故法院應就先位之訴先為審判，必待先位之訴無理
    由時，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第一審認上訴人先位之訴有
    理由，而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未對備位之訴為判決，倘
    原法院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即應依被上訴人之上訴，於主文
    將原判決廢棄，改判駁回其在第一審先位之訴，再就備位之
    訴部分為准、駁之諭知，原判決籠統泛謂「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並有未洽。上訴論旨，
    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
    、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李  寶  堂
                                法官  吳  青  蓉
                                法官  許  紋  華
                                法官  賴  惠  慈
                                法官  林  慧  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
上   訴   人  台北商旅慶城股份有限公司

兼法定代理人  劉育誠（兼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 訟代理 人  陳柏廷律師
上   訴   人  林金玉(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劉以文(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劉絜文(劉季強之承受訴訟人) 

被  上訴  人  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法 定代理 人  趙一任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理事會議決議無效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3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110年度上字第5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上訴人台北商旅慶城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慶城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劉育誠；兼原審法定代理人劉季強於民國000年0月00日死亡，其繼承人為林金玉、劉育誠、劉以文、劉絜文（下稱林金玉等4人）；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變更為趙一任，茲據劉育誠、林金玉等4人、趙一任各自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先此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慶城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會員，劉季強為慶城公司所派會員代表。劉季強及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二所示之人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及常務理事，劉季強為理事長。被上訴人於107年9月26日召開第15屆第2次臨時理事會議(下稱系爭會議)，作成如附表一所示決議（下稱系爭決議）。惟出席系爭會議之章少琴、王冠富、邱英琪、盧清芳、莊豐如、游世全、黃彥康(下稱章少琴等7人)及簡良憲、陳宗興(下稱簡良憲等2人，與章少琴等7人合稱簡良憲等9人)前已連續請假未出席理事會議4次，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及臺北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章程（下稱章程）第41條約定視同辭職（解任），已不具理事身分。系爭會議出席理事人數未達法定人數，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另系爭會議未依章程第52條約定檢附議程及開會通知，召集程序違法，所為決議應予撤銷等情，先位求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備位求為撤銷系爭決議之判決。
三、被上訴人則以：伊理事25人並無視同辭職之情形，伊向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下稱北市社會局)申請指定其他理事召集理事會議，北市社會局於107年9月指定呂自修為系爭會議召集人，開會通知均合法送達全體理事，經應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出席，系爭決議經出席人數3分之2以上之同意通過成立，亦無得撤銷事由等語置辯。　
四、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確認系爭決議不成立之判決，改判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其理由如下：　　
(一)慶城公司為被上訴人之會員，劉季強為慶城公司所派會員代表。劉季強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該屆理事會常務理事或理事於歷次會議出缺席(請假)情形如附表二所示。系爭會議為常務理事呂自修依北市社會局指定於107年9月26日召開，作成系爭決議，為兩造所不爭。
(二)依證人簡良憲證述，伊有收到107年7月20日開會通知單，當天劉季強未到，伊有在簽到表簽名，印象中已經過了開會日期才收到延期通知，先前也沒有電話聯繫延期事宜等語，參諸該開會通知單(事由：召開本會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簽到表(會議名稱：「第十五屆委員會總召會議」)、現場照片及會議紀錄；暨劉季強寄發之延期通知函所載發文日期(107年7月17日)距原定開會日期僅3日，未合於(112年12月1日廢止前)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7日之不變期間；且未有大宗郵件寄件證明足認會議前各理事已收受延期通知；臺北市政府108年1月17日府訴一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未論斷劉季強有無通知全體理事延期召開；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就當日會議紀錄僅以非經理事長核准用印而不予核備，堪認劉季強已合法召開107年7月20日之理事會，並有含簡良憲等2人在內之過半數理事出席，且出席理事於當日進行會議並作成決議。　　
(三)依商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商業同業公會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公假外，連續請假2次，以缺席1次論，連續缺席滿2個會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可知商業同業公會之理事連續4次開會均請假，始得視同辭職。系爭會議應出席理事，為章程所訂理事人數半數以上即至少13人。上訴人雖以簡良憲等9人在107年3月19日、同年6月20日、同年8月17日、同年8月23日理事會均請假，視同辭職，不具理事身分為由，求為不計入系爭會議應出席理事人數，惟簡良憲等2人已出席同年7月20日之理事會，即「中斷」連續請假，並無視同辭職情形，於系爭會議應計入出席理事人數；系爭會議出席理事剔除連續4次開會均請假應視同辭職之章少琴等7人，仍有13人，無違反商業團體法第32條規定及章程第50條約定，自無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又系爭會議未有召集程序違法，所作成之決議得撤銷之情形。從而，上訴人以系爭會議出席理事未逾應出席人數之半數為由，先位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系爭會議所為系爭決議不成立，及備位請求撤銷前開決議，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並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觀諸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本文、第3項規定即明。劉季強為被上訴人第15屆理事會理事長，原訂107年7月20日召開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嗣於同年月17日發文取消，延至同年8月17日，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佐以卷附簽到表所列會議名稱：第15屆委員會總召會議簽到，會議紀錄內容為各委員會報告事項(見原審卷一第87、321至329頁)，及被上訴人多名理事指稱劉季強於「107年7月中旬、7月18日，片面取消同年月20日之理事會」，連署罷免其理事長、常務理事職務，有卷附北市社會局107年8月8日北市社團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罷免聲請書可憑(見一審卷第201、255至256、259頁)，並參酌簡良憲證稱劉季強未出席107年7月20日之會議等節，可否逕認劉季強業於107年7月20日合法召開，及簡良憲等2人係參與被上訴人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簡良憲等2人在107年3月19日、同年6月20日均請假，倘渠等知悉同年7月20日原訂召開之第15屆第2次理事會議取消，於同年8月17日、同年8月23日之理事會議未出席，是否連續缺席滿2個會次(連續請假4次)而視同辭職，不得再出席系爭會議？自滋疑問。凡此關涉系爭會議出席理事人數及系爭決議是否成立之判斷，有待深究釐清。原審未詳加調查審認，遽以前揭理由為上訴人此部分不利之判決，自有可議。又原告提起預備合併之訴，係以先位之訴無理由為停止條件，請求法院就備位之訴為裁判，故法院應就先位之訴先為審判，必待先位之訴無理由時，始得就備位之訴為裁判。第一審認上訴人先位之訴有理由，而為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未對備位之訴為判決，倘原法院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即應依被上訴人之上訴，於主文將原判決廢棄，改判駁回其在第一審先位之訴，再就備位之訴部分為准、駁之諭知，原判決籠統泛謂「原判決廢棄」、「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並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478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7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李  寶  堂
                                法官  吳  青  蓉
                                法官  許  紋  華
                                法官  賴  惠  慈
                                法官  林  慧  貞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心  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8 　　日



